
附件1
       省（区、市）近5年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情况

	年度
	征收情况
	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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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使用方向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合计
	
	
	
	
	


附件2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

（修订稿）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法律和《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水、滩涂、领海、专属经济区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一切其他水域捕捞利用和占用损害天然生长或人工增殖水生生物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本办法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以下简称“增殖保护费”）。
第三条  增殖保护费的征收遵循公共资源有偿使用和损害补偿的原则。

第四条  增殖保护费分为捕捞利用渔业资源的增殖保护费（以下简称“捕捞利用费”）和损害补偿渔业资源的增殖保护费（以下简称“损害补偿费”）。

捕捞渔业许可证的捕捞利用费依据属地管理原则，由捕捞渔船船籍港所在地的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征收。专项（特许）及临时捕捞渔业许可证的捕捞利用费由作业场所所在地的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指定的单位征收。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或澳门特别行政区船籍，并在广东省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港澳流动渔船，由广东省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捕捞利用费。

损害补偿费依照项目审批权限，由同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单位进行征收。
本办法所称的损害补偿费，是指工程建设对水生生物资源及其水域生态造成损害以及恢复措施所应缴纳的费用。
第五条  捕捞利用费年征收金额，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持有捕捞许可证的渔船前三年捕捞水产品的平均总产值（不含专项采捕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产值）3-5%的幅度内确定。

专项采捕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捕捞利用费年征收金额，由作业场所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持有捕捞许可证的渔船前三年采捕该品种的年平均总产值5%-8%的幅度内确定。

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名录，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损害补偿费按照相关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项目环评报告书（表）确定的渔业资源生态补偿金额征收。

第六条  捕捞利用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本办法第五条确定的捕捞利用费年征收金额幅度内，依照下列原则制定，省级人民政府财政、物价部门核定。

（一）有利于渔业资源保护或者国家鼓励开发的钓具等作业，其捕捞利用费征收标准应当低于平均征收标准至少1/2以上，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免征渔业资源费。

（二）从事应当淘汰、不利于渔业资源保护或者国家限制发展的底拖网、帆张网、三角虎网等作业的，其捕捞利用费征收标准应当高于平均征收标准的三倍。

（三）因教学、科研和执行特殊任务等需要在禁渔区、禁渔期内从事捕捞作业的渔船，专项（特许）捕捞期间应缴纳的捕捞利用费可免于征收。

（四）依法经批准采捕珍稀水生动植物的，免予征收水生野生动物资源保护费。

现有作业方式是否有利于渔业资源保护以及属于国家鼓励还是限制的作业，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规定。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征收捕捞利用费后，应在捕捞许可证上注明缴纳金额，加盖征收印章。

项目单位应按照与有关渔业主管部门签订的资源补偿协议缴纳损害补偿费。

征收增殖保护费时，必须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收据。
第八条  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的增殖保护费（含市、县上缴部分，下同），全部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使用。市、县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的增殖保护费上缴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比例，由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商同级财政部门确定。损害补偿费全部用于项目单位落实环评报告确定的渔业资源生态补偿措施。

第九条  增殖保护费的使用范围包括：

（一）购买增殖放流用的苗种，修建增殖放流设施以及近海和内陆水域人工鱼礁、鱼巢、过鱼设施等；

（二）为养护水生生物资源提供科学研究经费补助；

（三）为加强和改善水生生物资源增殖保护管理手段和调查监测渔业资源环境提供经费补助；
（四）损害补偿费专项用于落实第五条确定的渔业资源生态补偿措施；

（五）征收和管理增殖保护费的工作经费，按缴入财政款额的5%由财政部门预算安排。

第十条  增殖保护费纳入财政一般预算管理，全部上缴国库。
第十一条  增殖保护费支出预算由农业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分别按规定程序申请。其中：

损害补偿费列入同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预算，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预算申报程序进行申报，同级财政部门按照预算审核程序，结合上年度收取的损害补偿费入国库情况以及下年度渔业资源损害补偿支出计划，核定损害补偿费支出预算，将相应资金拨付有关单位组织实施。

捕捞利用费支出预算管理由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二条  增殖保护费的支付和使用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财政规章制度执行，确保专款专用。对弄虚作假、截留、挤占、挪用增殖保护费等违反财务制度和财经纪律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  各级财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情况的管理，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情况的专项检查。
第十四条  捕捞利用费按年征收，损害补偿费按照项目单位与有关渔业主管部门签订的资源补偿协议征收。逾期未缴纳增殖保护费的，自逾期之日起，按日加收未缴增殖保护费金额的5‰的滞纳金。在捕捞许可证有效期内不缴纳捕捞利用费的，视为自行取消捕捞权，该捕捞许可证作废。持作废的捕捞许可证进行捕捞的，按无证捕捞处置。
第十五条  各地增殖保护费的具体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由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结合本办法的规定联合制定，并报农业部和财政部备案。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农业部、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1988年10月9日国务院批准，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令第1号发布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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